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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12月 15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1、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725 号文核

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为 32.99元 /股，网下发行数量为 693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9.80% 。

3、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摇号抽签方式进行网下

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77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

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9个号码，每个号码可获配 77万股股票。

4、本公告披露了本次网下发行的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并披露了本次发行定价的相关信息，包括：主承销商在

推介路演阶段向询价机构提供的对发行人股票的估值结论、发行人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指标，以及所有

参加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等统计数据，包括主承销商推荐的询价对象的报价情况。

5、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2010年 12月 13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缴付的申

购资金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 本次网下发行过程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

项法律意见书。

6、根据 2010年 12月 10日公布的《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送达最终获配

通知。

一、网下发行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2010年 10月 11日修订）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

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

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对象共有 141家，该 141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

资金，有效申购资金为 2,105,850.67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63,833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共配号 829个，起始号码为 001，截止号码为 829。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10年 12月 14日上午

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楼主持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抽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计摇出 9个

号码，中签号码为：056、156、256、356、456、556、656、756、791。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及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693万股，获配的配售对象家数为 9家，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

比例为 1.08564536% ，有效申购倍数为 92.11倍，最终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693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配售对

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量（股） 获配数量（股）

1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0,000 770,000

2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0,000 770,000

3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000 770,000

4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6,160,000 770,000

5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6,930,000 770,000

6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0,000 770,000

7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0,000 770,000

8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

6,930,000 770,000

9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930,000 770,000

合计 60,830,000 6,930,000

注：1、上表中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

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全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询价对象类

别

申报价格 申购数量

（元 /股） （万股）

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45.00 693

2 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浙商汇金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

证券 41.00 693

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40.00 693

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4 年 1 月 15 日)

证券 39.00 693

5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新时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7.50 308

6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7.00 693

7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6.45 693

8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6.00 693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 3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1 年 5 月 24 日)

证券 36.00 539

10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阳光基中宝（阳光 2 号二期）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

证券 36.00 308

11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5.00 693

1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5.00 693

13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理财 1 号稳定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2015

年 6 月 22 日）

证券 35.00 693

14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5.00 693

15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5.00 693

16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基金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12 月 11 日）

证券 35.00 693

17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中国红货币宝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

证券 35.00 693

18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5.00 693

19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5.00 308

20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金短期债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35.00 693

21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证券 35.00 693

22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金增强型债券收益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35.00 539

23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金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35.00 231

24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5.00 616

25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星海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4 年 6 月 25 日)

证券 34.09 462

2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4.02 693

2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4.00 693

28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3.30 693

29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3.00 154

30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证券汇通启富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证券 32.40 77

31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2.10 693

32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2.00 693

33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2.00 693

34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2.00 693

35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2.00 154

36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2.00 693

37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2.00 154

38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齐鲁金泰山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4 年 8 月 5 日）

证券 32.00 77

39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2.00 154

40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1.85 693

4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山证券蓝筹成长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5 年 2 月 24 日）

证券 31.00 77

42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金麒麟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5 年 3 月 27 日）

证券 31.00 462

43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0.62 693

4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30.00 693

45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0.00 693

4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30.00 693

4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9.50 231

48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9.27 693

49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8.35 693

5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8.00 693

5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2011 年 4 月 23 日)

证券 28.00 77

5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2 月 25 日）

证券 28.00 77

53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8.00 693

54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28.00 539

55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7.70 231

56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7.00 231

57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7.00 693

5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6.00 693

59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6.00 693

60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证券 25.80 154

61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证券 25.00 154

62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金如意 1 号债券增强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5 年 2 月 3 日）

证券 24.00 77

63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信托 38.00 385

64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8.00 693

65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信托 36.00 308

6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一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67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二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6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三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69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七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7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九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71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十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7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2 月 5 日)

信托 35.00 693

7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六期）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0 日)

信托 35.00 693

74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5.00 693

75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第三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3 日)

信托 35.00 693

76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2.40 693

77

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0.60 693

78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0.50 231

79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0.10 693

80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30.01 693

81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新股申购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 期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

信托 30.00 693

8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07－3 号·瑞安（第二期）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4 月

11 日)

信托 28.30 693

83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金丝猴证券投资.瑞盈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

资格截至 2011 年 7 月 9 日）

信托 28.30 693

84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27.50 693

85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中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27.00 77

86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华宸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信托 24.00 77

87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

户

推荐 40.00 693

88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37.10 231

89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36.00 308

90

无锡市国联发展 （集团）有

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推荐 35.50 154

91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35.50 231

92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信联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推荐 35.10 616

93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

五矿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推荐 35.00 231

94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 青岛国信实业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35.00 154

9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29.00 693

96

无锡市国联发展 （集团）有

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推荐 28.50 77

97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 中交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25.50 77

98

无锡市国联发展 （集团）有

限公司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

资账户

推荐 25.50 154

99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14.30 385

1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推荐 12.10 77

101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海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42.00 154

102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基金 41.10 693

103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41.10 693

10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兴业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41.10 693

10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8.00 616

106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8.00 616

107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8.00 385

10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 37.00 385

10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基金 37.00 77

11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7.00 385

111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多利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40 154

112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154

113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154

114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77

115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农银汇理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77

116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154

117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基金 36.00 693

118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基金 36.00 385

11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7 月 6 日）

基金 36.00 385

12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693

121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385

12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建信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385

123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6.00 308

124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30 616

125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18 77

126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10 385

127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10 616

128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四季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29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精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154

130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盛世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31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154

132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35.00 385

133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35.00 154

13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1 年 3 月 27 日)

基金 35.00 77

13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616

13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693

13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金鹿保本增值混合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77

138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九组合 基金 35.00 231

139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一组合 基金 35.00 77

140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双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77

141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策略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154

142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43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二组合 基金 35.00 462

144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基金 35.00 462

145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46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 F）

基金 35.00 231

147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48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77

149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汉兴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693

15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博创新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51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693

15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693

153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成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77

154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231

155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优化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5.00 77

156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80 385

157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80 693

158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80 693

159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60 693

160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50 308

161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50 308

16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基金 34.10 385

163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银泰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2 77

164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策略优化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77

165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93

166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93

167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308

168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69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

金

基金 34.00 154

170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93

17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154

17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73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基金 34.00 539

17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75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华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7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兴和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7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基金 34.00 616

17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复兴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79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4.00 616

180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积极配置基金 基金 33.80 77

181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企业

年金基金(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 年 12 月 26

日)

基金 33.80 77

182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2011 年 5 月 15 日）

基金 33.80 77

183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50 231

184 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富强化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50 231

185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00 77

186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00 77

187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00 77

188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00 77

189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3.00 231

190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绩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40 616

191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10 77

192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华宝兴业大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10 77

193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二组合 基金 32.00 385

194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基金 32.00 693

195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基金 32.00 693

196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00 693

197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基金 32.00 154

19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嘉实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00 693

199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00 539

200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基金 32.00 77

201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LO F) 基金 32.00 616

202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00 616

203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2.00 308

204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基金 31.90 308

20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长盛积极配置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1.90 616

20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1.00 616

20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1.00 616

20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1.00 616

209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南方宝元债券型基金 基金 30.00 385

210

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光大保德信优势配置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30.00 693

21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基金 30.00 693

212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7 月 6 日）

基金 30.00 616

213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三组合 基金 29.00 693

2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基金 28.50 462

215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普天债券投资基金 基金 28.50 77

2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丰收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8.50 77

217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保本增值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7.60 693

218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7.60 385

219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华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7.60 693

220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多策略量化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2011 年 12 月 23 日）

基金 25.60 693

221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鹏华信用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5.00 154

222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通胀通缩主题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25.00 77

223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5.30 693

224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财务 35.00 385

225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财务 33.40 231

226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财务 33.00 693

227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3.00 693

228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3.00 693

229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2.50 693

230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0.00 693

231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30.00 231

232

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财务 30.00 693

233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

户

财务 29.60 693

234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28.00 693

235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27.00 231

236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一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财务 25.50 231

237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

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 年 2 月 24 日）

保险 33.00 693

238 富通银行 富通银行—Q FII投资账户 Q FII 33.00 154

239 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Q FII投资账户 Q FII 29.50 616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向询价对象提供的世纪瑞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基于相对估值

和绝对估值，研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25.04元 /股～27.84元 /股，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的 2009年平均市

盈率为 103.77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网下股票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个

月，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在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按照《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6]78号）的规定处理。

八、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股票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联系电话：010- 66538798

联 系 人：张超、梁莉、韩颖姣、曲丹、张瑜鑫、徐莺

发行人

：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瑞尔” ）于 2010 年

12 月 13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世纪瑞尔” A 股 2,

807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404,199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5,617,

453,000 股，配号总数为 11,234,906 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

为 000011234906。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4996926543% ，超额认购

倍数为 200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发行人北京世纪瑞尔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2010年 12月 15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栋 2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

：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

年

12

月

15

日

（上接

B6

版）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

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

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

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１．

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法律法规允许的、 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

地区证券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公募基金（包括

ＥＴＦ

）、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

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投资于基金的资产合计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的

６０％

，其中不低于

８０％

投

资于抗通胀主题的基金，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抗通胀主题的基金指跟踪综合商品指数的

ＥＴＦ

，跟踪单个或大类商品价格的

ＥＴＦ

，业绩比较基准

９０％

以上是商品指数的共同基金，以及主要投资于通货膨胀挂钩债券的

ＥＴＦ

或债券型基金。 本基金所投资的

商品类基金以跟踪商品指数或商品价格为投资目标，通常情况下不采用卖空策略，也不使用资金杠杆。

为了便于本基金所投资相关基金的清算和托管业务， 本基金投资范围中所涉及的非场内交易的基金

仅通过美国存托与清算公司 （

ＤＴＣＣ

） 的

Ｆｕｎｄ／ＳＥＲＶ

系统或者比利时欧洲清算银行有限公司（

Ｅｕｒｏｃｌｅａｒ

Ｂａｎｋ

）的

Ｆｕｎｄｓｅｔｔｌｅ

系统购买。

２．

投资限制

（

１

）组合投资比例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 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

统性风险，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 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１

）本基金持有同一家银行的存款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银行应当是中资商业银行在境外设

立的分行或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达到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银行， 但在基金托管账

户的存款不受此限制。

２

）本基金持有同一机构（政府、国际金融组织除外）发行的证券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持有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证券市

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其中持有任一国家或地区市场的证券资产不得超

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４

）基金不得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不

得持有同一机构

１０％

以上具有投票权的证券发行总量。

前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合并计算同一机构境内外上市的总股本， 同时应当一并计算全球存托凭证和

美国存托凭证所代表的基础证券，并假设对持有的股本权证行使转换。

５

）本基金持有非流动性资产市值不得超过基金净值的

１０％

。

前项非流动性资产是指法律或基金合同规定的流通受限证券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资产。

６

）本基金投资于基金的资产合计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的

６０％

，其中不低于

８０％

投资于抗通胀主题

的基金，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投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抗通胀主题的

基金指跟踪综合商品指数的

ＥＴＦ

，跟踪单个或大类商品价格的

ＥＴＦ

，业绩比较基准

９０％

以上是商品指数的

共同基金，以及主要投资于通货膨胀挂钩债券的

ＥＴＦ

或债券型基金。

７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任何一只境外基金，不得超过该境外基金总份额的

２０％

。

８

）为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借入现金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１０％

，临时

借入现金的期限以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期限为准。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若基

金超过上述

１

）

－８

）项投资比例限制，应当在超过比例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采用合理的商业措施减仓以符合投

资比例限制要求。

若因将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致使本基金投资限制中前述

１

）至

８

）项

中的任何限制规定被修改或取消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投资限制规定。

（

２

）关于投资境外基金的限制

１

）每只境外基金投资比例不超过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本基金投资境外伞形基金的，该伞型基

金应当视为一只基金。

２

）本基金不得投资于以下基金：

①

其他基金中基金；

②

联接基金（

Ａ Ｆｅｅｄｅｒ Ｆｕｎｄ

）；

③

投资于前述两项基金的伞型基金子基金。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本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应当仅限于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不得用于投机或放大交易，同时应当严

格遵守下列规定：

１

）本基金的金融衍生品全部敞口不得高于该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

２

）本基金投资期货支付的初始保证金、投资期权支付或收取的期权费、投资柜台交易衍生品支付的初

始费用的总额不得高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３

）本基金投资于远期合约、互换等柜台交易金融衍生品，应当符合以下要求：

①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 （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

级；

②

交易对手方应当至少每个工作日对交易进行估值，并且基金、集合计划可在任何时候 以公允价值

终止交易；

③

任一交易对手方的市值计价敞口不得超过基金、集合计划资产净值的

２０％

。

４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本基金会计年度结束后

６０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包括衍生品头寸及风

险分析年度报告。

（

４

）证券借贷交易

本基金可以参与证券借贷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

）所有参与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

２

）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担保物市值不低于已借出证券市值的

１０２％

。

３

）借方应当在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已借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一旦借方违约，

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和处置担保物以满足索赔需要。

４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担保物可以是以下金融工具或品种：

①

现金；

②

存款证明；

③

商业票据；

④

政府债券；

⑤

中资商业银行或由不低于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评级的境外金融机构 （作为交易对手方

或其关联方的除外）出具的不可撤销信用证。

５

）本基金有权在任何时候终止证券借贷交易并在正常市场惯例的合理期限内要求归还任一或所有已

借出的证券。

６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

５

）证券回购交易

基金可以根据正常市场惯例参与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并且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１

）所有参与正回购交易的对手方（中资商业银行除外）应当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信用

评级。

２

）参与正回购交易，应当采取市值计价制度对卖出收益进行调整以确保现金不低于已售出证券市值

的

１０２％

。 一旦买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卖出收益以满足索赔需要。

３

）买方应当在正回购交易期内及时向本基金支付售出证券产生的所有股息、利息和分红。

４

）参与逆回购交易，应当对购入证券采取市值计价制度进行调整以确保已购入证券市值不低于支付

现金的

１０２％

。 一旦卖方违约，本基金根据协议和有关法律有权保留或处置已购入证券以满足索赔需要。

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基金参与证券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中发生的任何损失负相应责任。

（

６

）基金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所有已借出而未归还证券总市值或所有已售出而未回购证

券总市值均不得超过基金总资产的

５０％

。 前项比例限制计算，基金因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而持

有的担保物、现金不得计入基金总资产。 基金如参与证券借贷交易、正回购交易、逆回购交易，本基金管

理人将按照规定建立适当的内控制度、操作程序和进行档案管理。

（

７

）禁止行为

除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外，基金不得有下列行为：

１

）购买不动产。

２

）购买房地产抵押按揭。

３

）购买贵重金属或代表贵重金属的凭证。

４

）购买实物商品。

５

）除应付赎回、交易清算等临时用途以外，借入现金。

６

）利用融资购买证券，但投资金融衍生品除外。

７

）参与未持有基础资产的卖空交易。

８

）购买证券用于控制或影响发行该证券的机构或其管理层；

９

）直接投资与实物商品相关的衍生品；

１０

）从事证券承销业务。

１１

）向他人贷款或提供担保；

１２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１３

）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债券；

１４

）买卖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

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１５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１６

）不公平对待不同客户或不同投资组合。

１７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外，向任何第三方泄露客户资料。

１８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禁止的其他行为。

除非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禁止，本基金可以投资境外托管人发行的金融产品。

若因将来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发生修改或变更， 致使本基金投资限制中任何限制规定

被修改或取消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相应调整投资限制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１．

基金资产净值计算方法

（

１

）股票估值方法

①

上市流通股票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

估值。

②

未上市股票的估值

ａ．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增发等方式发行的股票，按估值日在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

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ｂ．

首次发行且未上市的股票，按成本价估值；首次发行且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

后，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

（

２

）债券估值方法

１

）对于上市流通的债券，证券交易所市场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

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证券交易所市场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

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按最近交易日债券

收盘价减去所含的最近交易日债券应收利息后得到的净价估值。

２

）对于非上市债券，参照主要做市商或其他权威价格提供机构的报价进行估值；若债券价格无法通过

公开信息取得，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从其经纪商处取得，并及时告知基金托管人。

（

３

）衍生品估值方法

１

）上市流通衍生品按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收盘

价估值。

２

）未上市衍生品按成本价估值，如成本价不能反映公允价值，则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若衍生

品价格无法通过公开信息取得，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从其经纪商处取得，并及时告知基金托管人。

（

４

）存托凭证估值方法

公开挂牌的存托凭证按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

（

５

）基金估值方法

１

）上市流通的基金按估值日其所在主要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交易日的

收盘价估值。

２

）其他基金按估值日估值截止时点所能获取的最近交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估值。

３

）若基金价格无法通过公开信息取得，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从其经纪商处取得，并及时告知基金托管

人。

（

６

）非流动性资产或暂停交易的证券估值方法

对于未上市流通、或流通受限、或暂停交易的证券，应参照上述估值原则进行估值。 如果上述估值方法

不能客观反映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

价格估值。

（

７

）汇率

１

）估值计算中涉及美元、港币、日元、欧元、英镑等五种主要货币对人民币汇率的，将依据下列信息提

供机构所提供的汇率为基准：当日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 主要外汇种类以

中国人民银行或其授权机构最新公布为准。

２

）其他货币采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进行换算，与美元的汇率则以估值日下午四点（伦敦时间）彭博信

息（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数据为准，或双方约定的其他方式。

（

８

）税收

对于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和基金投资所在地的法律法规规定应交纳的各项税金， 本基金将按权责发生

制原则进行估值；对于因税收规定调整或其他原因导致基金实际交纳税金与估算的应交税金有差异的，基

金将在相关税金调整日或实际支付日进行相应的估值调整。

对于非代扣代缴的税收， 基金管理人可聘请税收顾问对相关投资市场的税收情况给予意见和建议。

境外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示具体协调基金在海外税务的申报、缴纳及索取税收返还等相关工作。 基

金管理人或其聘请的税务顾问对最终税务的处理的真实准确负责。

（

９

）在任何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如采用本款第（

１

）

－

（

９

）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

采用了适当的估值方法。 但是，如果基金管理人认为按本款第（

１

）

－

（

９

）项规定的方法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

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具体情况，并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

的价格估值；

（

９

）国家有最新规定的，按其规定进行估值。

２．

基金资产净值公告方式

（

１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将至少每周公告一

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

２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之后，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通过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３

）基金管理人将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

在上述工作日后的

２

个工作日内，将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

网站上。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１

、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合同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将终止：

（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

２

）基金管理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职务，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

当的基金管理公司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３

）基金托管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职务，而在

６

个月内无其他适

当的托管机构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

４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２．

基金财产的清算

（

１

）基金财产清算组

１

）基金合同终止时，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基金财产清算组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

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

的民事活动。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主

要包括：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发布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２

）基金合同终止时，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３

）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４

）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５

）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６

）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７

）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８

）参加与基金财产有关的民事诉讼；

９

）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１０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

３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

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

４

）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１

）支付清算费用；

２

）交纳所欠税款；

３

）清偿基金债务；

４

）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１

）

－３

）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

５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５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组公告；清

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结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

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

６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对于因基金合同的订立、内容、履行和解释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基金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

商、调解途径解决。 不愿或者不能通过协商、调解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按照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仲裁地点为北京市。 仲裁裁

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

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管辖。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或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和基金份

额净值公告等文本文件在编制完成后，将存放于基金管理人所在地、基金托管人所在地，供公众查阅。 投资

人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得上述文件复制件或复印件。

投资人也可在基金管理人指定的网站上进行查阅。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事项将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本基金募集期间相关费用明细

深圳证券交易所在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认购期间未收取任何费用，其他各基金销售机

构根据本基金《招募说明书》设定的认购费率或佣金比率收取认购费。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二）本基金发售后至本公告书公告前的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如下：

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资产负债表

（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资产

银行存款

６９０

，

９３３

，

０５６．９３

结算备付金

－

存出保证金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其中：股票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

应收股利

－

应收利息

６９

，

０９３．３１

应收申购款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６９１

，

００２

，

１５０．２４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

负债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１３６

，

２８８．４０

应付托管费

２６

，

５００．５２

应付交易费用

－

应付税费

－

应付赎回款

－

其他负债

４１０．９５

负债合计

１６３

，

１９９．８７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６９０

，

９３３

，

２５１．８７

未分配利润

－９４

，

３０１．５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６９０

，

８３８

，

９５０．３７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６９１

，

００２

，

１５０．２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每份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０

元）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人民币元 ）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普通股

－ －

优先股

－ －

存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 －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

合计

６９０

，

９３３

，

０５６．９３ ９９．９９％

８

其他资产

６９

，

０９３．３１ ０．０１％

９

合计

６９１

，

００２

，

１５０．２４ １００．００％

注：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有尾差。

（二）报告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股票及存托凭证投资分布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和存托凭证。

（三）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

（四）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和存托凭证。

（五）报告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六）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债券。

（七）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八）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九）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基金。

（十）报告期末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权证。

（十一）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前一年内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

立案调查，或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基金、股票或者债券等证券资产。

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股票资产。

３．

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其他资产构成如下：

序号 名称 金额（人民币元）

１

应收利息

６９

，

０９３．３１

合计

６９

，

０９３．３１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报告期末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截至公告前三个工作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本基金持有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６．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本基金自合同生效至本公告书公告前未发生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有重

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

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配备足够的、

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二）根据《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

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管理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基金托管人报酬的计提和支付等行为进行监

督和核查。

（三）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行为违反《基金法》及其他证券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将及时

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

（四）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将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金管理人限期

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十二、基金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基金无上市推荐人。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下列文件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本基金

合同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募集的文件；

（二）《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合同》；

（三）《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招募说明书》；

（四）《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托管协议》；

（五）《关于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银华抗通胀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法律意见书》；

（六）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八）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